
商标驳回复审范文 商标驳回复审 国韬智软 

产品名称 商标驳回复审范文 商标驳回复审 国韬智软

公司名称 北京国韬智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50号院8号楼4层427

联系电话 18610060078 18610060078

产品详情

商标驳回复审

 1、《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关于国家标志、名称，商标驳回复审期限，标志，国际组织标志，商标
驳回复审范文，红十字、红新月等标志，带有民族性、欺骗性的，有害道德风尚及存在扩大宣传和产生
不良影响的，有关县级以上地名及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等；

2、《商标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以三维标志申请的，仅由商品自身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
需要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的；

3、《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
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它特点的；缺乏识别显著性的；但是，商标驳回复审，经过使用
取得显著特征，便于公众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4、《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摹仿、翻译他人已在中国申请注册或未在中国申请注册保护的，容易给
他人造成误认，不便于识别的。 

商标被驳回复审成功率

商标申请驳回后进行复审时，能不能通过复审，主要看商标驳回的理由和申请人更正的情况而定。如果
是禁住理由，则一般不建议复审。如果是相对驳回，商标驳回复审官费多少，则要具体分析。所以几率
不大。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是需要看商标驳回是以什么理由。商标驳回的原因分为理由和相
对理由。



驳回商标注册的理由——禁止性规定。

禁止性规定主要是指《商标法》关于禁止某些标志作为商标注册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分布在《商标法
》的以下条款中。

1、第十条关系国家名称、标志、国际组织标志、红十字、红新月、民族性欺骗性、有害道德风尚及不良
影响、有关县级区划的地名等;

2、第十一条关系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叙述商品或服务特点的标志、以及缺乏显著性的
标志;

3、第十二条关于三维标志注册的限制性规定;

4、第十六条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等。申请注册的商标违反以上规定的将予以驳回，这些规定，也称
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理由”。

驳回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与在先商标权利的冲突。 

驳回复审时间

 驳回复审后续时间

1、2个月左右下发受理通知书

2、一年半左右出裁定

3、复审成功——移交商标局——公告——颁证

4、复审失败——放弃或者（北京市中级人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如下：

一、商标复审申请以邮寄方式收发文的，其15天复审时限的计算，分别将当地邮局收到信函和发出信函
的邮戳日期，视为当事人收到和发出的日期；邮戳不清或者没有邮戳的，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
称商标局）发文标注的日期顺延15天视为当事人收到的日期，或者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以下简称商
标评审）收到商标复审申请的日期上溯15天视为当事人发出的日期。 

商标驳回复审范文-商标驳回复审-国韬智软(查看)由北京国韬智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商标注册,
商标转让,商标变更,商标检索,商标购买,商标续展”选择北京国韬智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位于：北
京市大兴区春和路50号院8号楼4层427，多年来，国韬智软坚持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联系人：吕经理。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亲临指导，洽谈业务。国韬智软期待成为您的长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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